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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书影

退货、监管、防伪……

古代这样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陆三强

张良，字子房，传说为城父（今河南宝丰东）人。秦
末汉初杰出的谋臣，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张
良事迹被历代传扬，留下了许多典故和传说，其中有一
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联：“为帝者师，佐汉功原高将相；
弃人间事，报韩心已了英雄。”

上联写张良跟随刘邦，出谋划策，建汉功高。“为帝
者师”出自《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年轻时逃到了下邳，
一次走在桥上，遇一老者（黄石公）鞋掉桥下，命他拾来
穿上。张良视其年长，为其取回穿上，老者笑而离开，约
五日后见面。张良两次前去，均落在老人之后，第三次
半夜即往等候老人，老人授张良《太公兵法》一书。此
后，他爱不释手，日夜潜心研读，终成深明韬略的智者。
后来追随刘邦，成为重要谋臣。“良数以《太公兵法》说
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如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
布、彭越，重用韩信，追击项羽、歼灭楚军等策略主张，
都被刘邦采纳。为汉取得天下，立下殊勋，功劳比那些
封万户侯的将相更高。因此刘邦曾给予高度评价，“运
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
可张良拒绝接受，“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淡泊
名利，毫不居功，所以对联说他“佐汉功原高将相”。

下联写张良晚年隐居留坝，了却终身业绩，英雄退
步成了“神仙”。张良先世为韩国人，五世相韩。在他少
年时，秦灭韩统一了中国。张良为韩报仇，曾与力士用
一百二十斤重的铁椎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误中副车。
秦始皇幸免于难，大怒并广搜天下，但终因无从查起，
不了了之。传说他趁乱钻入芦苇丛中，后隐名逃跑。博
浪沙刺秦使张良闻名遐迩，他后来投奔并辅佐刘邦，终
于灭掉秦国。《史记》载张良：“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
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
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愿弃人
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急流勇退，弃官隐居。相传在
汉中留坝，练气功，道引轻身，终了余生。完成了报韩心
愿，即可放弃功名事业。 （《西安日报》）

千古名联说张良

□吴昆

在这个崇尚流行的年代里，发型对于一个人的美
丽起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人们对发型也越来越
重视，发型也就越来越重要了。但是不要认为发型的出
现是时尚的潮流，实际上在我国古代也有着多种多样
的发型设计。

据《炙毂子》记载：“汉武帝时，王母降，诸仙髻皆异
人间，帝令宫中效之，号飞仙髻。”飞仙髻就是在头发两
侧扎高鬟，常见于未出嫁的妙龄少女，这种发型最大的
特点就是能够突出少女的优雅与青春靓丽。另一种在
少女中常见的发型是双丫髻，就是我们在电视中常见
的丫鬟所留的发型。将头发分到耳朵的两侧，再挽成
髻，置于头顶两侧，再在额头的前面分出一些散发修
饰，这大概就是刘海的前身了。

与少女发型的简洁相比，成熟女性的发型则显得
雍容了许多，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始皇诏后梳凌云
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鸾髻。”体现出古代贵
妇们美丽高贵的发型，属于高髻式，其中有各式各样的
饰品修饰头发，使其显得富丽堂皇。家境一般的妇女的
发型则是将两边的鬓角扎成一个类似锥子的发髻，名
曰“抛家髻”，亦称“鬅鬓”。这种发型的优点在于既显得
大方，干活时又不容易散开，非常适合劳作的女性。

至于古代男性的发型问题，很多电视剧上都赋予
了男性一种披头散发的形象，其实不然，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管仲，
我们汉人都将披头散发了。由此可见古代汉人都是束
发的。而古代男性的发饰一般都是各类帽子，常见的有
纶巾、毡帽等，没有帽饰的男性一般梳有长辫和发髻，
这样活动劳作时头发不会容易散开，比较类似于年轻
女性的双丫髻。

可见古人也很注重发型，在注重美观的基础上更
加重视实用性，头发作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固然要注
重时尚与美丽，但也不能忽视了实用性问题，所以我们
在发型上偶尔“复古”一下也不错，既能换个心情，又能
体会一下古人的审美观与生活态度。 （《芜湖日报》）

古人的发型

1983年，国际消费者联盟组
织确定每年的3月15日为“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以便更好地开
展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

但实际上，我国从上古时期
就已经开始通过多种方式来为
消费者维权了。

周朝
立法向假货“宣战”

据记载，周朝通过立法来打
击假冒伪劣商品，可以说周朝是
我国古代最早向假货“宣战”的
朝代。

《礼记·王制》中规定：“用器
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指为出
军赋的车乘)不中度，不粥于市；
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度狭不中
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
于市”，如果商品的尺寸、数量、
颜色等达不到标准，就按“假冒
伪劣”对待，不能到市场上售卖。

这说的只是生活用品，要是
吃的就更严格了——“五谷不
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这是
说假如果实还没有成熟，是不允
许售卖的，既是为防止吃了中
毒，也是打击以次充好、以生当
熟的假冒伪劣行为。这一规定大
概是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药品
安全管理的记录。

同样，法律还延伸到了屠宰
业，“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
市”，这是为了杜绝为牟利滥杀
动物的情况，不在法律规定的屠
宰季节，禁止私自屠宰，更不允
许在市场上售卖。

唐朝
推行退货制度

唐朝，经济飞速发展，百姓
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为保障社会
经济健康发展，唐朝推出一系列
较为全面和成熟的法律制度。

《唐律疏议》规定：“诸造器
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
狭而卖者，各杖六十。”行滥是指
商品质量差，短狭是指数量短
缺，这些都是不符合法定标准的
假冒伪劣商品，售卖行滥和短狭
的东西，要各打六十大板。

除此以外，《唐六典》还明确
地规定：“布帛皆阔尺八寸、长四
丈为疋，布五丈为端，绵六两为
屯，丝五两为绚，麻三斤为綟。”
也就是说，市面上售卖的商品都
有统一标准，若不达标就不能上
架贩卖。

而对食品造假者的惩罚更
为严厉，《唐律疏议》规定：“脯肉
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
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
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
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
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即凡
是食品有问题的，必须快速处
理，若因出售问题食品导致食客

中毒或生病的，将根据情况及后
果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致食客
死亡的，商家亦会被判处死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时
就已有了退货制度。据《唐律疏
议》规定：消费者买到商品后如
果在三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
户进行无条件退货，退货时也会
有相应的验证，确实存在质量问
题就能退货，如果商户不给退，
消费者可以报官，由官府介入进
行调解，并给予商户一定的处
罚。

宋朝
建立行会严加监管

宋朝时期城市化速度加快，
街道上酒楼林立，小商小贩无
数，还有走遍全国各地的卖货
郎，通过《清明上河图》《水浒传》
等都能略窥一二。但繁华之下，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有
些商贩偷偷往食品包装里掺沙
子，或在酒里注水增加重量，弄
虚作假，坑害顾客。

为此，政府除了严厉打击之
外，还让商人组成“行会”，按照
行业类别登记在册，商户们必须
登记入会，接受行会和会长的监
督管理，行会负责把关自己这一
领域的商品质量，对食品、药品
掺假，以次充好等行为承担责
任，消费者也可到行会进行投
诉。

明清
防伪技术助力打假

现在大家对注水肉深恶痛
绝，其实在古代时就有这种现
象。明朝学者田汝成在《西湖游
览志余》中描述：“又其俗喜作
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
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
水，织作刷油粉。”

明太祖非常重视法治，在沿
袭唐朝法律的基础上，当时的法
律对打假有了更具体和更严格
的明文规定。《大明法》规定，知
道假货自动销毁者，杖十，不销
毁者杖一百，因为假的食物出现
问题，轻者充军，重则斩首，情节
恶劣者诛三族，经过商家劝告还
不听者，出现问题不需入狱，但
需赔偿损失。

清朝中后期，在与外国进行
茶叶贸易时，有的商人耍“小聪
明”欺骗洋人。为整饬茶务，朝廷
于1897年颁布照会：“凡各国洋
商，来沪购运绿茶，秉公抽提，各
该号茶商，均以化学试验，如再
验有滑石、白蜡等粉，渲染欺伪
各弊，即将该号箱茶，全数充公
严罚。”即对于货物进行随机抽
样，一旦发现掺假，全部充公。

面对假冒伪劣产品，防伪技
术应运而生。

其实在宋朝时就已有特殊
防伪法和初级商标。据记载，当
时有名叫任一郎的鞋匠，做的鞋
很有名气，市场上便出现了假
货，为了打假，任一郎在鞋内侧
藏上一布条，布条上写着制作时
间和编号作为正品的证明，取得
较好效果。

而比起宋期，明清时期的防
伪技术和管理令人叹为观止。

明朝，水印圣旨的布料考
究、绣法精妙，两端的银色巨龙
相当于防伪标志，绢布上印满了
祥云图案。就跟我们现在使用的
防伪水印一样。

清朝时，晋商采用了一种
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设定
一套看似毫无关系的语言，实
际可以通过规律识别出日期、
数量等隐秘情报，并且隔一段
时间，密押还会变更，增加破解
的 难 度 。据 载 ，自 1826 年 至
1921 年，日升昌票号总共换了
300 套密押，没有发生过一起
被冒领的现象。

（《新疆法制报》）

▼打假 李济良 绘


